
政府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

甲方：锡林浩特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

地址：锡林浩特市希办草原公园院内

乙方：北京市花木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文兴东街2号

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

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2026

年锡林浩特市园林绿化工程项目 项目 152502-BSGGCG-GK-20260001 的中标（

成交）结果、招标（磋商、谈判）文件、投标（响应）文件等文件的相关内容，

经平等自愿协商一致，就如下合同条款达成一致意见。

一、乙方向甲方提供的服务内容

（一）根据招标（磋商、谈判）文件及中标（成交）结果公告，乙方向甲

方提供的服务、货物（如有）内容如下： 锡林西大街、滨河路夏季、秋季花卉

种植及花镜打造、养护服务。

（二）服务项目名称、服务具体内容、服务方式、服务要求、服务成果及

与之相关的货物等详细内容，见合同附件—服务清单。

二、乙方服务成果的交付时间、地点

（一）服务期限： 合同签订后至 2026 年 6 月 20 日前完成全部花卉种植

及花镜打造工作；工程完工后进入养护期，养护期 3.5 个月，养护期自工程完

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二）服务成果的交付时间和交付要求（如有）： 工程完工后 3 日内，乙

方提交完工报告并配合甲方组织验收。

（三）服务地点： 锡林浩特市（锡林西大街、滨河路指定路段）。

（四）乙方代表及联系电话： 李国强 010-87428817

（五）甲方代表及联系电话： 刘洋 15247987666

注：服务成果分阶段交付的，应分别列明各阶段的交付时间、交付内容。

三、乙方提供服务成果的质量



（一）乙方提供的服务应同时满足：1.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

服务质量的要求；2.符合甲方招标（磋商、谈判）文件对服务的质量要求；3.

符合乙方在投标（响应）文件中或磋商、谈判过程中对服务质量作出的书面承

诺、声明或保证。上述质量要求作为甲方对乙方服务质量的验收依据。

（二）乙方应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招标（磋商、谈判）

文件的相关要求、投标（响应）文件及乙方承诺、声明或保证，向甲方提供相

应的服务质量证明文件。

四、乙方服务成果的交付方式及载体

乙方交付服务成果方式及载体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并符合甲方招标（磋商、谈判）文件的要求、乙方在投标（响应）文件中对服

务成果交付方式及载体作出的承诺。

五、甲方对乙方服务的监督

甲方有权对乙方服务全过程进行动态、全时段监督检查，发现乙方服

务质量、内容、进度不符合约定或存在瑕疵的，甲方有权当场或限期要求

乙方整改，整改期限由甲方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乙方拒不整改、整改不到位或整改后仍不符合要求的，甲方有权单方

解除合同，扣除部分或全部服务费用，同时要求乙方承担违约责任。

六、合同金额

在乙方全面、合格完成本合同约定全部服务，且经甲方验收合格的前

提下，本合同总金额为4707948.70 元（小写） 肆佰柒拾万柒仟玖佰肆拾

捌元柒角整（大写）。

七、付款时间及条件

（一）付款时间：





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名称：（章）锡林浩特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

甲方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乙方名称：（章）北京市花木有限公司

乙方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